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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抗癌活性物质提纯及应用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申请指南
植物抗癌活性物质提纯及应用湖北省重点实验室依托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组建。主要从事植物抗癌作用机理基础研究和植物抗癌活性成分绿色提纯及其提纯药物的应用研究。联合光谷生物城和相关企业共同培育强效抗癌植物物种，发展植物中抗癌活性成分绿色提纯技术，实现抗癌制剂基础应用研究；为植物抗癌研究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持续培养创新人才和进行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促进我省生物领域中植物抗癌关键技术新突破。为了加强学科交流及人员合作，现制定2014年本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指南，欢迎从事中药抗癌活性物质分离及抗癌机制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踊跃申请开放课题基金项目，同时也欢迎国内外科研单位自带项目与资金来本实验室进行工作。
一、申请时间
申请时间为2014年XX月XX日至2014年XX月XX日。
二、资助范围
实验室重点开展抗癌药物领域的基础及应用基础研究，主要包括植物抗癌活性物的筛选研究、植物抗癌活性物的提纯技术研究、植物抗癌活性物的应用基础研究三个研究方向。

本次开放基金主要资助如下研究领域课题：
（一）抗癌植物和微生物资源的筛选研究
（二）抗癌植物培育研究
（三）植物抗癌活性成分的提纯与制备研究
（四）植物抗癌活性成分分析研究
（五）植物抗癌活性物的机理研究
（六）植物抗癌活性成分抗癌作用的功能修饰研究

（七）植物抗癌活性物的开发利用研究
（八）其它相关研究
三、申报条件
（一）申请人应为具有博士学位或在岗高级技术职称的科研人员，在相关领域有相当的研究积累，且有稳定的科研队伍支持项目执行。申请者不具备博士学位或高级技术职务，须由两名高级研究人员或相当技术职务人员推荐。
（二）申请项目应具有创新的学术思想，解决的科学问题要明确，研究路线或技术方案可行，研究重点突出，考核目标明确。
四、项目申请程序
（一）申请人可以在“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化生学院”网站下载《开放基金申请书》，并按规定的格式，认真、如实填写《开放基金申请书》。申请人所在单位学术主管部门应签署意见，单位领导在申请书上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二）所有申请均须报送电子申请书和纸质申请书原件（一式三份），电子申请书和纸质申请书的内容必须一致。难以电子化的附件材料随纸质申请书一并报送，重点实验室每年申请审批一次。
（三）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将对申请者提交的申请书进行评审，确定资助项目和金额，并通知获得资助的申请人。
（四）实验室与项目获批准者签订课题合同书，课题合同书内容应与申报表保持一致，但可参考专家评审意见进行适当修改。项目责任人全面负责项目的实施，并定期向本实验室汇报项目的执行和进展情况。如果项目不能如期完成或负责人发生出国/调离，无法按计划实施项目，实验室有权中止经费支持。
（五）开放课题的研究期限一般为2年，特别优秀的可以延迟至3年，每项开放课题的资助经费一般2-3万元人民币。对于取得重要进展的课题，经实验室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同意可以适当增加经费支持。
五、开放基金的管理

（一）正在承担本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的负责人不能重复申请，已经完成的可以申请。对完成好的课题组，特别是将受本重点实验室资助的研究内容在国内外核心刊物（SCI、EI收录）上发表了论文的申请者将优先考虑。
（二）本实验室资助的课题经费一般仅限于在本实验室内使用。课题结束时，须向本实验室提交课题结题报告。由实验室资助的课题所发表的论文、论著、研究报告、资料、鉴定证书以及申报成果时，一律在作者单位栏标注本实验室名称为第一单位。凡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正式发表后需将论文单行本一式二份寄重点实验室存档。
	单位地址（中文）
	植物抗癌活性物质提纯及应用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武汉 430205；

	单位地址（English）
	Hubei Key Laboratory of Pur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lant Anti-cancer Active Ingredients, Chemistry and Biology Science College,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uhan 430205, China.

	备注（中文）
	植物抗癌活性物质提纯及应用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编号）

	备注（English）
	Supported by the Opening Project of Hubei Key Laboratory of Pur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lant Anti-cancer Active Ingredients.(NO.) 


（三）本实验室为访问学者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并在生活条件上提供便利，在必要时可给予适当的生活补助。
六、开放基金的结题要求
（一）开放课题研究期满或终止，须向实验室提交如下资料归档：
1、研究工作总结或终止报告；
2、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以及获得奖励、专利证书复印件；
3、课题研究工作中的原始记录、技术档案、资料及目录清单；
4、经费使用情况报表。
（二）课题完成后需写出总结报告并进行结题答辩，由学术委员会对课题完成质量和学术水平进行评价。实验室对完成课题特别优秀的可以连续申请并给予资助。
（三）每项开放基金要求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结题时至少需要符合下列条件第1项或者由双方协议解决。
1、以本重点实验室为署名单位在国内外专业杂志上公开发表与本实验室资助内容一致的SCI收录的论文1-2篇。
2、以本重点实验室为署名单位在国内外专业杂志上公开发表与本实验室资助内容一致的EI原刊论文2篇。
3、以本重点实验室为署名单位在国内外专业杂志上公开发表与本实验室资助内容一致的中文核心3-4篇。
七、联系方式
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129号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邮编：430205
联系人：周诗毅 马晓玲 樊锋凯
联系方式：027-8794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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